
“
今年 8 月至 9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慈善法执法检查组分赴 5
省份， 对慈善法实施情况
进行了检查。 执法检查组
强调， 要打造一批具有良
好社会声望、 较强专业能
力、完善治理结构、合理梯
次分工的现代慈善组织；
必须依法加强慈善监管，
同时建议， 应进一步完善
对慈善事业的促进支持举
措。检查中还发现，开展慈
善实践、参与慈善服务，正
是宣传普及慈善法的有效
方式。

� � 8 月 24 日至 27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率队来浙江就慈善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图为 8 月 25 日，执法检查组在杭州上城区“尚善之家”公益服务中心（浙江省人大社建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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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 � 今年 8 月至 9 月， 全国人
大常委会慈善法执法检查组分
赴辽宁、陕西、宁夏、山西、浙江
等 5 省份， 对慈善法实施情况
进行了检查。 执法检查过程中，
执法检查组根据法律特点和慈
善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检
查监督。

进一步
做优建强慈善组织

“慈善不应该是简单‘施与
受’的关系，还应该营造‘受助者
互助、受助者助人’的风气。 ”在
辽宁与慈善组织代表的座谈中，
沈阳市青杨社会服务中心创始
人张青的一席话，让执法检查组
印象颇深。在对沈阳市益新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进行检查时，执法
检查组感受到“受助者互助、受
助者助人”的浓厚氛围。

益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
起人韩瑶是一名一级视障人，
她介绍， 中心成立于 2014 年，
是一个由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
自我发起的公益组织， 也是一
个为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提供
志愿服务并带领他们回馈社会
的公益组织。 中心专门为残障
人群提供智能手机无障碍培
训、非视觉摄影、推拿康复等服
务， 以自助、 互助和助他的方
式，让残障人士收获信心、感受
快乐、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慈善法的最大作用，是让
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地做慈善、
更好地做慈善。 ”韩瑶说，在开
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 一些我
们服务过的残障人士， 也加入
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中。 通过
慈善活动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
慈善中， 这个改变在慈善法出
台后尤其明显。

执法检查组指出， 慈善组
织既是慈善活动的主要载体，
也是慈善法规制的主要对象，
慈善组织是否发展壮大、 有效
运行， 事关慈善事业的健康发
展。 检查中发现，目前，慈善组
织的质量、 数量和结构等与立
法预期和法律要求相比， 还存
在一定差距。 我国社会组织中，
慈善组织占比不足 1%。 此外，
慈善组织的数量分布和力量配
比，也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距，
例如沈阳、 大连两市的慈善组
织数量占辽宁全省 62%以上 ，
而有的市只有一家慈善组织。

对此，执法检查组强调，要
打造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声望、
较强专业能力、完善治理结构、
合理梯次分工的现代慈善组
织，发挥基金会、慈善总会、红
十字会的骨干作用和辐射带动
作用。 要引导社区慈善与基层
政权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有机
结合，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要积
极培育慈善行业组织， 加强慈
善行业的统筹联动， 完善行业
自律机制。

既要严格监管
也要促进支持

慈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
社会捐赠的钱物从事慈善活动。
慈善财产的使用情况、 使用成
效， 既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也是慈善公信力的核心。 慈善监
管工作的开展情况，成为此次执
法检查的重点内容。

在听取山西省关于慈善法
贯彻实施情况汇报时， 执法检
查组了解到， 山西省采取年报
核查、日常检查、抽查检查、等
级评估、信用监管等多种方式，
全面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
初步形成了对慈善组织的监督
管理体系。

“在监管过程中，对发现的

问题都是怎样处理的？ ”执法检
查组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吴小丽
问。“为进一步加强对慈善组织
财务情况的监管力度，我们今年
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 22 家
慈善组织进行了专项抽查审
计。 ”山西省副省长卢东亮说。

慈善法规定，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
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
财产。 执法检查组在辽宁、陕西、
宁夏、山西、浙江等省份检查时
发现，部分慈善组织操作不规范
的问题在各地仍然存在，甚至存
在个人私分、挪用、截留、侵占慈
善财产等现象。 慈善法实施 4 年
来，全国各地依据慈善法实施的
行政处罚数量较少，有的地方甚
至是“零处罚”。

执法检查组强调， 必须依
法加强慈善监管， 保证慈善活
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同时也
要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健全综合
监管体系，提升信息化、数字化
监管水平。要完善健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和信用制
度，将捐赠行为纳入法人单位、
社会公民征信体系， 严格落实
对欺诈、骗捐、侵占慈善财产等
行为的处罚。

除了慈善监管，执法检查组
也特别关注对慈善事业的促进
支持。“相较而言，慈善法对慈善
主体的约束性条款相对较多，激
励性条款相对较少。 建议在慈善
法或者在配套法规政策中，适当
合理地增加激励性条款，赋予慈
善主体更多权利，促进慈善主体
多元化发展。 ”在座谈中，沈阳市
市长姜有为提出建议。

对这一建议，执法检查组十
分重视，表示将对此进行深入研
究。 同时执法检查组也建议，应
进一步完善对慈善事业的促进
支持举措，例如应更好落实税收

优惠、购买服务、用地、金融等支
持政策，完善慈善从业人员的职
业评价体系，拓宽晋升渠道和发
展空间， 建立符合法定要求、市
场规律且具备激励作用的阶梯
式薪酬待遇标准等。

以慈善服务实践
推动法律宣传

“我们为品学兼优的特困
学生或特困残疾人家庭每年每
户免费提供 3—4 只羔羊，经过
饲养后可羊生羊繁育成羊群，
也可出售获益， 所得收入归受
助人所有。 ”在辽宁抚顺雷锋文
化传承中心，辽宁省人大代表、
中心主任张祥森向执法检查组
介绍该中心发起的“乐洋洋”爱
心助残、助学公益项目。 该项目
改变以往“输血式”资助方法，
创新为“造血式”资助项目，资
助由中心、 所在村委会或学校
共同参与监管。

检查发现，参与支援服务活

动越积极，对当前慈善发展环境
的评价越高。 开展慈善实践、参
与慈善服务，正是宣传普及慈善
法的有效方式。

“我们从 2012 年启动‘爱心
家庭’孤儿寄养项目，通过招募

‘爱心家长’，与福利院孤儿进行
科学综合匹配后，组建‘爱心家
庭’，每对‘爱心家长’肩负养育 4
名儿童的任务，并接受福利院委
托的儿童监护义务。 ”沈阳市儿
童福利院院长孙艳凤介绍，“爱
心家长”长年与孤儿在福利院共
同生活， 并精心照顾他们的学
习、健康、安全等，儿童在这里得
到“父母”的关爱、兄弟姐妹的情
谊以及家庭的温暖，有助于弥补
内心的孤单和缺失。

除了“爱心家庭”，在沈阳市
儿童福利院，执法检查组还看到
更多暖心之举。 程欣荣是一名退
休教师，退休后她便主动来到福
利院， 利用自己的教学经验，为
这里的残障、脑瘫儿童进行教学
和辅助治疗。 如今，这已是她在
福利院进行志愿服务的第四个
年头， 在她孜孜不倦的教导下，
让很多脑瘫儿童既学到了很多
知识，也提升了生活自理能力和
社会交往能力。

执法检查组认为，慈善法要
实施好，就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
其中， 让这部法律走进群众心
里。 例如，近年来，山西省通过结
合“七五”普法、慈善主题活动、
组织开展学习培训、脱贫攻坚重
大任务、推动慈善文化建设等方
面，对慈善法进行广泛宣传。 据
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省组织宣
传活动 100 余次，参与群众达 10
余万人次。

对此， 执法检查组建议，要
加大慈善法的宣传力度，加强公
民慈善理念教育，更好地营造全
社会的慈善氛围。 结合即将制订
的“八五”普法规划，充分利用

“中华慈善日”等契机，发挥执法
部门和主流媒体的职能作用，发
挥慈善组织和新媒体优势，开展
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的慈善
实践活动和法律宣传。

（据《人民日报》）

� �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白玛赤林率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山西开展慈善法执法检查（薛春杰/摄）


